
(歳入歳出予算)

第 1 条　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は、 歳入歳出それぞれ 6 , 8 4 8 , 0 0 0 千

円 と 定 め る。

2　 歳入歳 出予算 の款項の区分及び 当該 区分 ご と の金額は、 「第 1 表歳入

歳出予算 」 に よ る。

(一時借入金 )

第 2 条　 地方 自治法 (昭和 2 2 年法律第 6 7 号) 第 2 3 5 条の 3 第 2 項の

規定によ る一時借入金の借入れの最高額 は、 3 0 0 , 0 0 0 千 円 と定め

る 。

(歳 出予算の流用 )

第 3 条　 地方 自治法第 2 2 0 条第 2 項 た だ し書の規定に よ り歳 出予算の各

項の経費の金額 を流用で き る場合は、 次の とお り と定める。

( 1) 保険給付費に計上 された予算額に過不足を生 じた場合にお ける同一

款内でのこれ らの経費の各項の間の流用

(2) 各項 に計上 し た給料 、 職員手当及び共済費 (賃金 に係 る共済費を 除

ぐ。 ) に係 る予算額に過不足を生 じた場合にお ける同一款内でのこれ

らの経費の各項の問の流用

提

長

平成 2 4 年度村上市の介護保険特別会計の予算は、 次に定める と こ ろ に

よ 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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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 １ 表     歳 入 歳 出 予 算

     １ 歳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款        │        項        │    金    額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1  保 険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316,34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介護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316,341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2 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8,23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負 担 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8,232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3 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17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手 数 料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17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4 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618,76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国庫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118,97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499,79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5  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921,00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921,00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6  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967,85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943,207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県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24,64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7  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70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701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8  繰 入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010,73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010,73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9 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4,199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4,199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10  諸 収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延滞金、加算金及び過料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受託事業収入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 雑 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歳     入     合     計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6,848,000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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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２ 歳 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款        │        項        │    金    額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1 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92,946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27,24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徴 収 費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4,41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 介護認定審査会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0,329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4  趣旨普及費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457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5  運営協議会費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502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6,400,17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介護サービス等諸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,820,50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等諸費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64,79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 その他諸費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7,57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4  高額介護サービス等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22,34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5  高額医療合算介護サービス等費│                   25,286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6  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等費  │                  259,669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3  地域支援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56,21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介護予防事業費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0,07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費  │                   96,138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4 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90,7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90,7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5 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6 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5,20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5,20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7 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2,569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2,569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歳     出     合     計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6,848,000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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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
   １ 総 括

       （歳 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款       │  本年度予算額  │  前年度予算額  │  比    較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1  保 険 料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,316,341 │          1,035,300 │            281,041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2 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8,232 │              8,571 │              △339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3 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70 │    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    △1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4 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,618,765 │          1,516,012 │            102,75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5  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,921,003 │          1,804,890 │            116,11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6  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967,850 │            920,419 │             47,431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7  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701 │    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   △19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8  繰 入 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,010,733 │          1,036,901 │           △26,168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9 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4,199 │    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4,198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10  諸 収 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6 │                  6 │                  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歳 入 合 計          │          6,848,000 │          6,323,000 │            525,000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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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（歳 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本  年  度  予  算  額  の  財  源  内  訳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款       │  本年度予算額  │  前年度予算額  │  比    較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特      定      財      源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一 般 財 源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国庫支出金   │  県支出金  │   地 方 債   │   そ の 他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1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92,946 │            206,190 │           △13,244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,608 │              190,338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2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,400,172 │          5,953,906 │            446,26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1,569,479 │        943,207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2,696,701 │            1,190,785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3 地域支援事業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56,210 │            158,927 │            △2,71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49,286 │         24,643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7,719 │               34,562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4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90,700 │    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 89,98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90,700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5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200 │                200 │    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200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6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,203 │              1,006 │              4,19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,203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7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2,569 │              2,051 │                51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2,569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歳 出 合 計          │          6,848,000 │          6,323,000 │            52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1,618,765 │        967,850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2,747,028 │            1,514,357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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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２ 歳 入

      （款）   1  保 険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介護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     │   本 年 度   │   前 年 度   │   比   較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1│  │  │保 険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316,341 │      1,035,300 │        281,04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介護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316,341 │      1,035,300 │        281,04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第１号被保険者保険料          │      1,316,341 │      1,035,300 │        281,04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特 │   1,246,125│ 1 特別徴収保険料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246,12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別徴収保険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現年度分普 │      65,320│ 1 普通徴収保険料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,31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通徴収保険 │            │ 2 普通徴収保険料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0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滞納繰越分 │       4,896│ 1 普通徴収保険料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896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普通徴収保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険料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2│  │  │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,232 │          8,571 │          △33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負 担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,232 │          8,571 │          △33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負 担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,232 │          8,571 │          △33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利用者負担 │       5,624│ 1 配食サービス事業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624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町村負担金 │       2,608│ 1 介護認定審査会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608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3│  │  │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70 │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△1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手 数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70 │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△1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督促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70 │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△1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督促手数料 │         170│ 1 督促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0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4│  │  │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618,765 │      1,516,012 │        102,753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国庫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118,972 │      1,040,829 │         78,143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118,972 │      1,040,829 │         78,143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1,118,971│ 1 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18,97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99,793 │        475,183 │         24,61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調整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50,507 │        422,728 │         27,77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450,506│ 1 介護保険調整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0,506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15,046 │         15,598 │          △55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15,045│ 1 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介護予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15,04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包括的    │         34,240 │         36,857 │        △2,61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34,239│ 1 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34,239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5│  │  │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921,003 │      1,804,890 │        116,113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921,003 │      1,804,890 │        116,113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給付費交付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903,551 │      1,786,172 │        117,37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1,903,550│ 1 介護給付費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903,550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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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5  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     │   本 年 度   │   前 年 度   │   比   較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地域支援事業支援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17,452 │         18,718 │        △1,26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17,451│ 1 地域支援事業支援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,45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6│  │  │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67,850 │        920,419 │         47,43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43,207 │        894,192 │         49,015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43,207 │        894,192 │         49,015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943,206│ 1 介護給付費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3,206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県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4,643 │         26,227 │        △1,584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7,523 │          7,799 │          △27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 7,522│ 1 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介護予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52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包括的    │         17,120 │         18,428 │        △1,30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17,119│ 1 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17,119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7│  │  │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701 │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△1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701 │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△1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利子及び配当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701 │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△1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基金運用収 │         701│ 1 介護保険給付費等準備基金運用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入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2 介護従事者処遇改善臨時特例基金運用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8│  │  │繰 入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010,733 │      1,036,901 │       △26,16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010,732 │        975,475 │         35,25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給付費繰入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93,147 │        744,238 │         48,90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793,146│ 1 介護給付費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93,146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繰入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地域支援事業繰入金（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7,523 │          7,799 │          △27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 7,522│ 1 地域支援事業繰入金（介護予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52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繰入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地域支援事業繰入金（包括的    │         17,120 │         18,428 │        △1,30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17,119│ 1 地域支援事業繰入金（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17,119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繰入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事務費等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92,942 │        205,010 │       △12,06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192,942│ 1 事務費等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,942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61,426 │       △61,425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保険給付費等準備基金繰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47,531 │       △47,53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介護保険給 │           1│ 1 介護保険給付等準備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付費等準備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基金繰入金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○│介護従事者処遇改善臨時特例    │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13,895 │       △13,895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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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9 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     │   本 年 度   │   前 年 度   │   比   較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9│  │  │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,199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4,19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,199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4,19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,199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4,19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前年度繰越 │       4,199│ 1 前年度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199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10│  │  │諸 収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6 │              6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延滞金、加算金及び過料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第１号被保険者延滞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第１号被保 │           1│ 1 第１号被保険者延滞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険者延滞金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受託事業収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受託事業収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受託事業収 │           1│ 1 介護認定審査判定受託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入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3│  │雑 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4 │              4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滞納処分費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滞納処分費 │           1│ 1 滞納処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第三者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第三者納付 │           1│ 1 第三者行為による賠償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返 納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返  納  金 │           1│ 1 不正利得による返納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雑 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雑      入 │           1│ 1 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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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３ 歳 出

      （款）   1 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1│  │  │総 務 費      │     192,946│     206,190│    △13,244│       2,608│     190,33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総務管理費    │     127,245│     136,358│     △9,113│            │     127,24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一般管理費    │     127,245│     136,297│     △9,052│            │     127,24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 62,852│ 1 一般管理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4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42,280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21,7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2 一般管理職員人件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6,93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194│    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2,85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扶養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58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120│    管理職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25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4,84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,34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寒冷地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6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9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0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住居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4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3,22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子ども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4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1,70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7)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○│連合会負担    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61│        △6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徴 収 費      │       4,413│       3,175│       1,238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4,413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賦課徴収費    │       4,413│       3,175│       1,238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4,413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1,020│ 1 賦課徴収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413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3,393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2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2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年金特別徴収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93)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3│  │介護認定審    │      60,329│      65,768│     △5,439│       2,608│      57,72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査会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認定審査会    │      12,436│      17,573│     △5,137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9,82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60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9,197│ 1 認定審査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,436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認定審査会委員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,19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 126│    審査会委員候補者研修報償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8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388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5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490│    修繕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1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343│    車検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1,511│    機器保守等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51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機械器具借上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7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 373│    自動車重量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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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1 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3  介護認定審査会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7 公  課  費 │           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認定調査費    │      47,893│      48,195│       △30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47,893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17,588│ 1 認定調査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,893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認定調査専門員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7,58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2,404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40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9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192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5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1,030│    修繕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8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4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20,065│    車検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主治医意見書作成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9,55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6,096│    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認定調査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,09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 436│    公用車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3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庁用器具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自動車重量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8 備品購入費 │          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7 公  課  費 │          1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4│  │趣旨普及費    │         457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45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57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趣旨普及費    │         457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45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57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457│ 1 趣旨普及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7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57)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5│  │運営協議会    │         502│         889│       △38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02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運営協議会    │         502│         889│       △38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02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  253│ 1 運営協議会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保険運営協議会委員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5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 228│    地域包括支援センター運営協議会委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(11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地域密着型サービス運営委員会委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(11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 21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1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2│  │  │保険給付費    │   6,400,172│   5,953,906│     446,266│   5,209,387│   1,190,78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介護サービ    │   5,820,508│   5,412,657│     407,851│   4,733,482│   1,087,026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ス等諸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居宅介護サ    │   2,112,154│   1,973,656│     138,498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390,38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給付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568,329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2,112,154│ 1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112,154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262,14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112,15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891,29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特例居宅介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護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居宅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居宅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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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介護サービス等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地域密着型    │     609,092│     400,475│     208,617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109,027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介護サービ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165,06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ス給付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609,092│ 1 地域密着型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9,09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76,137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地域密着型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09,09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258,86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特例地域密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着型介護サ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給付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地域密着型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地域密着型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5│施設介護サ    │   2,808,398│   2,782,080│      26,318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535,543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給付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611,81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2,808,398│ 1 施設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808,39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484,47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施設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808,39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1,176,569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6│特例施設介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護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施設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施設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7│居宅介護福    │       5,407│       4,500│         907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96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祉用具購入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46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5,407│ 1 居宅介護福祉用具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407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7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居宅介護福祉用具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,40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29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8│居宅介護住    │      21,485│      13,600│       7,885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3,84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宅改修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82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21,485│ 1 居宅介護住宅改修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,48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68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居宅介護住宅改修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1,48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9,13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9│居宅介護サ    │     263,968│     238,342│      25,626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47,25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計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71,53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263,968│ 1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3,96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32,99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63,96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112,18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10│特例居宅介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護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計画給付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居宅介護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居宅介護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介護予防サ    │     164,791│     163,715│       1,076│     135,293│      29,49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等諸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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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2 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等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予防サ    │     133,802│     136,000│     △2,198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23,95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給付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36,26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133,802│ 1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3,80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6,72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33,80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56,86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特例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地域密着型    │       6,627│       3,700│       2,927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1,187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介護予防サ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79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給付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6,627│ 1 地域密着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627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82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地域密着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,62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81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特例地域密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着型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防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地域密着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地域密着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5│介護予防福    │       1,340│         870│         47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23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祉用具購入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6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1,340│ 1 介護予防福祉用具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34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6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予防福祉用具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34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7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6│介護予防住    │       5,503│       6,142│       △639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984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宅改修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49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5,503│ 1 介護予防住宅改修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503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8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予防住宅改修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,50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339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7│介護予防サ    │      17,516│      17,000│         516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3,134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計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4,747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17,516│ 1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,516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19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7,51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7,44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8│特例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計画給付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3│  │その他諸費    │       7,575│       7,050│         525│       6,220│       1,35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審査支払手    │       7,575│       7,050│         525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1,35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05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7,575│ 1 審査支払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575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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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3  その他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給付費明細書審査支払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,57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947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3,22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4│  │高額介護サ    │     122,343│     108,321│      14,022│     100,444│      21,89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等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高額介護サ    │     122,143│     108,171│      13,972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21,863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33,10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122,143│ 1 高額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2,143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5,26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高額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2,14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51,91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高額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150│          5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 36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200│ 1 高額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高額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5│  │高額医療合    │      25,286│      20,368│       4,918│      20,761│       4,52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算介護サー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ビス等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高額医療合    │      25,086│      20,168│       4,918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4,49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算介護サー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6,79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ビス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25,086│ 1 高額医療合算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,086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3,13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高額医療合算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5,08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0,66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高額医療合    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  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 3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算介護予防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サービス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200│ 1 高額医療合算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高額医療合算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6│  │特定入所者    │     259,669│     241,795│      17,874│     213,187│      46,482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介護サービ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ス等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特定入所者    │     258,667│     241,093│      17,574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46,302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介護サービ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58,45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ス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258,667│ 1 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8,667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43,97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58,66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109,93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特例特定入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所者介護サ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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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6  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等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特定入所者    │       1,000│         700│         30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17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介護予防サ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7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1,000│ 1 特定入所者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2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定入所者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0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2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特例特定入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所者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防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特定入所者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特定入所者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3│  │  │地域支援事    │     156,210│     158,927│     △2,717│     121,648│      34,562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業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介護予防事    │      60,072│      62,127│     △2,055│      47,544│      12,52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業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二次予防事    │      42,934│      52,029│     △9,095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8,93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業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0,76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 11,443│ 1 対象者把握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,06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38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,44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6,629│    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59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7,86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34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5,062│    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  8,848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38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89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1,198│   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 60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修繕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1,387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車検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864│    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公用車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05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5,327│    自動車重量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2,097│ 2 通所型介護予防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,87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14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理学療法士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,04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10│    看護師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80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3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栄養士報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看護師報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1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7 公  課  費 │           9│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8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廃棄物処分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運転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所型介護予防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,31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自動車借上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会場借上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システム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0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各種研修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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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3  地域支援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介護予防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一次予防事    │      17,138│      10,098│       7,04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3,59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業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4,28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  401│ 1 介護予防普及啓発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,06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14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0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  2,781│    看護師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78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7,11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06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3,248│    栄養士報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看護師報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 30│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3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131│    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運転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9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 75│    通所型介護予防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,46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自動車借上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7,957│    会場借上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08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ＡＥＤ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2,5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2 地域介護予防活動支援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0)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包括的支援    │      96,138│      96,800│       △662│      74,104│      22,034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事業・任意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事業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予防ケ    │      26,480│      26,244│         236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5,56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アマネジメ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0,459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ント事業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 11,524│ 1 介護予防ケアマネジメント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,48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23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,52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6,869│    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61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23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35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4,322│    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9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1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  2,781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39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93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 30│   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6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 63│    看護師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78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 31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廃棄物処分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   38│    機器保守等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パソコン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2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 82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総合相談・    │      12,888│      12,213│         675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2,704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権利擁護事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09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業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  6,258│ 1 総合相談・権利擁護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,88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54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,25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4,322│    扶養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547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44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2,109│    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5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3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  70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住居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2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 25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30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10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104│   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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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3  地域支援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2  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4)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包括的・継    │      10,639│      12,713│     △2,074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2,22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続的ケアマ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4,207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ネジメント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2,199│ 1 包括的・継続的ケアマネジメント支援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10,639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支援事業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10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支援専門員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19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  3,890│    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89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10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8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2,571│    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5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1,643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1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1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  50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33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 96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 10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  62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行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各種研修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11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任意事業費    │      46,131│      45,630│         501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11,542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4,48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 286│ 1 家族介護支援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,08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7,24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7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124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2,86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運転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134│    会場借上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在宅寝たきり重度障害者等介護手当扶助                  (11,16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14,557│    高齢者紙おむつ等購入費助成扶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9,27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家族介護慰労金扶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2 住改・福祉用具購入支援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住宅改修支援事業費助成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0 扶  助  費 │      30,983│    福祉用具購入支援事業費助成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3 地域自立生活支援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,56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配食サービス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4,52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4 成年後見制度利用者支援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成年後見制度鑑定料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成年後見報酬助成扶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36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4│  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  │      90,700│         720│      89,98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90,7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  │      90,700│         720│      89,98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90,7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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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4 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保険給    │      90,700│         700│      9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90,7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付費等準備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5 積  立  金 │      90,700│ 1 介護保険給付費等準備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,7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保険給付等準備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0,700)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○│介護従事者    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20│        △2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処遇改善臨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時特例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積立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5│  │  │公 債 費      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公 債 費      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利    子      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、利 │         200│ 1 一時借入金利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子及び割引 │            │    利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6│  │  │諸支出金      │       5,203│       1,006│       4,19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203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償還金及び    │       5,203│       1,006│       4,19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203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還付加算金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第１号被保    │       1,000│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険者保険料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還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、利 │       1,000│ 1 第１号被保険者保険料還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子及び割引 │            │    過誤納還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0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第１号被保    │           5│           5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険者保険料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還付加算金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、利 │           5│ 1 第１号被保険者保険料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子及び割引 │            │    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償 還 金      │       4,198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4,19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4,19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、利 │       4,198│ 1 国庫支出金等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19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子及び割引 │            │    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,19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7│  │  │予 備 費      │       2,569│       2,051│         518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56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予 備 費      │       2,569│       2,051│         518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56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予 備 費      │       2,569│       2,051│         518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56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9 予  備  費 │       2,569│ 1 予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569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予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56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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